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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栖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栖政发〔2025〕10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2025 年 6 月 20 日，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公布栖霞市人民

政府 2025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根据《山东

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烟台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市政府决定对 2025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录作出调整，现通知如下： 

一、将市综合执法局承办的《栖霞市城市排水（雨水）防

涝综合规划（2024-2035 年）》调整出目录。 

二、其他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

履行法定程序，按时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附件：栖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调整后） 

 

 

                              栖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栖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调整后） 
 

序号 名称 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 

1 
《栖霞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

（2021-2035 年）》 
市民政局 2025 年 12 月 

2 
《栖霞市公益性公墓规划

（2022-2035 年）》 
市民政局 2025 年 12 月 

3 
《栖霞市建筑垃圾治理专项规划

（2024-2035 年）》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12 月 

4 
《栖霞市城市再生水工程专项规

划（2024-2035 年）》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12 月 

5 《栖霞市城市防洪排涝方案》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12 月 

 

 

 
 

 

 

 

 

 
 



栖霞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栖霞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栖政发〔2025〕13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各单位，

省市属驻栖各单位： 

市政府同意市文化和旅游局提报的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 23 项），现予公布。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

针，制定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责任，落实保护措施，扎实做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水平。 

 

附件：栖霞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栖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栖霞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共 23 项） 

 

一、民间文学（共 1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00 Ⅰ-17 栖霞童谣 唐家泊镇 栖霞市文化馆 

二、传统音乐（空缺） 

三、传统舞蹈（空缺） 

四、传统戏剧（空缺） 

五、曲艺（空缺）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 1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01 Ⅵ-9 “三回九转”排打功 翠屏街道 栖霞市文化馆 

七、传统美术（空缺） 

八、传统技艺（共 13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02 Ⅷ-48 传统黄精茶制作技艺 庙后镇 栖霞市文化馆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03 Ⅷ-49 传统木炭烧制技艺 
栖霞市泰宇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栖霞市泰宇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104 Ⅷ-50 花丝镶嵌技艺 庄园街道 栖霞市文化馆 

105 Ⅷ-51 苹果醋发酵技艺 
烟台领投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领投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06 Ⅷ-52 栖霞旗袍制作技艺 庄园街道 栖霞市文化馆 

107 Ⅷ-53 栖霞瓤饼 栖霞市神云快餐店 栖霞市文化馆 

108 Ⅷ-54 石磨制作技艺 
烟台宇信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宇信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109 Ⅷ-55 古法面粉磨制技艺 
烟台宇信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宇信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110 Ⅷ-56 传统装裱技艺 桃村镇 栖霞市文化馆 

111 Ⅷ-57 栖霞梨膏 翠屏街道 栖霞市文化馆 

112 Ⅷ-58 柞蚕雄蛾酒酿造技艺 
栖霞市不晚生

态农场 

栖霞市不晚生

态农场 

113 Ⅷ-59 中华土蜂驯养技艺 亭口镇 
烟台猫狗甜蜜食

品商贸有限公司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14 Ⅷ-60 
中华土蜂百花蜜酿制

技艺 

亭口镇 
烟台猫狗甜蜜食

品商贸有限公司 

庄园街道 栖霞佳垚养蜂场 

九、传统医药（共 6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15 Ⅸ-9 李氏正筋推拿 栖霞市中医医院 栖霞市中医医院 

116 Ⅸ-10 
梁氏中医皮肤病

疗法 

烟台良源堂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良源堂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117 Ⅸ-11 
柳氏五音音乐导

引疗法 

烟台市复健脑瘫

科研所 

烟台市复健脑

瘫科研所 

118 Ⅸ-12 美真佳康正骨 
栖霞市舒健推拿

服务部 

栖霞市舒健推

拿服务部 

119 Ⅸ-13 赵氏骨伤疗法 
栖霞赵氏骨伤研

究所 

栖霞赵氏骨伤

研究所 

120 Ⅸ-14 文口林氏正骨 栖霞文口医院 栖霞文口医院 

十、民俗（共 2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21 Ⅹ-8 龙王节 
烟台栖霞太虚宫旅

游有限公司 
栖霞市文化馆 

122 Ⅹ-9 胶东喜宴 观里镇 栖霞市文化馆 



栖霞市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 

栖政字〔2025〕3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

业普查工作的通知》烟政字〔2025〕54 号精神，扎实做好我市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总体安排 

（一）普查对象和范围。普查的对象是在全市行政区域内

的下列个人和单位：农村住户，含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和非农

业生产农户；城镇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户；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养

殖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村民委员会（含行政村、涉农

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

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二）普查内容和时间。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

条件，包括耕地、林地、养殖水域等农业用地面积及质量，农

业机械保有量与使用效率，农业生产设施建设与运营情况；粮

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涵盖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单产、总产量，

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与品种结构，畜禽存栏出栏量，水产养殖产

量与品类，以及粮油、畜禽产品初加工能力；农业新质生产力



情况，重点调查农业科技创新应用、农业数字化水平、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规模与带动能力，以及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成

效；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包括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农村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与使用情况，乡村治理、人居环境整治进展。 

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时期资料为

2026 年年度资料。 

二、普查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级

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严禁伪造、

篡改普查数据；普查人员要依法搜集、报送普查资料，对于普

查工作中获得的普查对象资料要依法保密，仅用于普查工作，

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普查对象要依法履行配合义务，如

实填报普查表，不得拒报、迟报、漏报、错报，不得提供不真

实、不完整的普查资料。 

（二）注重协同配合。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全

市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

的原则，认真做好普查各项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

职能分工，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信息共享。其中，

市财政局负责和协调落实普查经费事宜；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和



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事宜；市统计局、市委宣传部负责

和协调普查宣传动员事宜；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负责

和协调涉及确权土地面积、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名录以

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等共享事宜；市公安局负责和协调涉

及农村住户、户籍人口底数等共享事宜。其他成员单位要根据

普查工作需要及时配合普查机构抓好本领域普查相关工作，掌

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部门和单位应及时准确地提供部门行

政记录、数据信息等相关资料。 

（三）保证数据质量。坚持将数据质量放在第一位，严格

执行普查方案，加强普查指导培训，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

数据质量核查，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确

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强化普查数据质量溯源及追

责问责机制，坚决杜绝人为干预普查数据行为。建立健全普查

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加强对普查登记、数据录入、审核汇总等

各环节的质量检查与监督，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全面反映我市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情况。 

三、普查工作保障 

（一）成立领导机构。为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设

立栖霞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农业普查工作的

组织和实施，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市统计局，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领导小组不作



为市级议事协调机构，普查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各镇街要参

照市级模式，结合辖内实际情况，设立镇级普查机构，并严格

按照国家统一的普查对象和范围、内容和时间等要求，认真组

织实施好本区域的普查工作。要充分发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

量参与配合。 

（二）做好经费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由各

级财政分级负担，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按时拨付到位。

要充分考虑普查信息化应用需求和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的

重要性，足额核定普查经费。各级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依法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

查员（以下简称“两员”），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

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并保留其

原有工作岗位，稳定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两员”报酬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负担，财政部门要合理确

定“两员”报酬标准及负担比例，不得将负担下移，不得拖欠。

要做好普查经费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切实做

到专款专用，最大化发挥普查经费的使用效益。 

（三）广泛宣传引导。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

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

体平台，结合农村集市、村民大会等场景，广泛宣传农业普查



的目的、意义、内容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人员依法开展普查、

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提高普查对象的知晓率和配合

度，营造“人人关心普查、支持普查、参与普查”的良好氛围。 

 

附件：栖霞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栖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 

 

栖霞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  珂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王振聪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王海军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冯建忠  市统计局局长 

        林成显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丁云晓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唐国君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郝  伟  市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蒋言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京磊  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教育招生考 

                试中心主任 

        蒋晓平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政委 

        衣韶峰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宋仁杰  市司法局副局长 

        史娟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林伟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规划编 

                研中心主任 



        祁  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永福  市水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胡洪涛  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副局长 

        张书良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林东兴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牟振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消费者投 

                诉中心七级职员 

        旷正良  市统计局副局长 

        胡佳勇  市林业局副局长 

        卫锡友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刘小刚  市统计调查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由冯建忠同志

兼任。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调整发生变动的，由其接任者替补，

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